公益性岗位补贴申领

岗位补贴
1、 适用依据1．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公益性岗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就业〔2014〕14号）；2．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豫人社〔2016〕1号）；3．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河南省“政府购岗”岗位基本工资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2017〕79号）；4．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18〕8号）。
2、 适用对象1．公益性岗位补贴。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就业困难人员。2．基层岗位补贴。通过“政府购岗”计划招聘的高校毕业生。
3、 受理机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及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4、 受理方式窗口或网上受理。
5、 办理要件1．公益性岗位补贴：（1）安置人员花名册；（2）安置人员《就业创业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3）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年限证明材料；（4）单位应发放工资明细账（单）；（5）安置单位银行基本账户或安置人员本人银行账户。2．基层岗位补贴：（1）“政府购岗”计划聘用人员花名册；（2）基层岗位聘用人员《就业创业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3）“政府购岗”计划招聘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及劳动合同复印件；（4）单位应发放工资明细账（单）；（5）单位银行基本账户或基层岗位聘用人员本人银行账户。
6、 办事流程1．公益性岗位补贴：（1）申请。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的，符合条件且资料齐全的，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受理。（2）受理初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3）审核公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4）资金拨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请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基本账户或安置人员本人银行账户。2．基层岗位补贴：（1）申请。通过政府购买基层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单位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基层岗位补贴的，符合条件且资料齐全的，各级人社部门应及时受理。（2）受理初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机构对用人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3）审核公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基层岗位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审核无误的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4）资金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请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政府购岗”计划聘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基层岗位聘用人员本人银行账户。
7、 办理时限一般按月申请办结。
八、业务表单1．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花名册2．河南省“政府购岗”计划聘用人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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